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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架構

公司治理規章修正

董事會設置及公司治理申報應注意事項

其他宣導事項



法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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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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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臺灣證券交易所/
櫃買中心

立法院制定
總統公布

- 公司法
- 證券交易法

- 主管機關所訂相關法規

- 依有價證券上市/櫃檯買賣
契約第2條訂定之相關規範



證交所相關規範

證交所/櫃買
中心規範

依有價證券契
約第2條規定

(強制)

營業細則/業務規則

重大訊息之查證暨
公開處理程序

資訊申報作業辦法

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
事項要點

公司治理規章
(非強制)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誠信經營守則

風險管理實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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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
書作業辦法



公司治理規章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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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

(公布日期：2023 年 8 月 23 日/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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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董事會成員之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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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性別平等政策網領」

IPO公司至少一

名不同性別董事

上市櫃公司依董事

屆期至少一名不同

性別董事

年報揭露不同性

別未達1/3之原因

及採行措施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配合董事任期屆滿適用

• 上市審查準則第9條/
上櫃審查準則第10條

• 緩衝措施公告：2023
年申請者，應承諾至
遲於2024年股東常會
完成委任

https://www.twse.com.tw/zh/announcement/announcement/detail.html?F61D2A850A7911EEB2DA005056BE380E


強化獨立董事監督功能及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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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範對象：IPO公司、實收資

本額100億元以上及金融保險

業之上市櫃公司

獨立董事席次不得少於1/3

• 規範對象：全體上市櫃公司

半數以上獨立董事連續任期

不得逾3屆

2024年適用 2027年適用

• 規範對象：全體上市櫃公司

獨立董事席次不得少於1/3

• 規範對象：全體上市櫃公司

全數獨立董事連續任期不得

逾3屆

配合董事任期屆滿適用 配合董事任期屆滿適用



證基會建置「獨立董事人才資料庫」可多加利用

 鼓勵專家登錄：本平台提供獨立董事資格條件及法規須知，符合條件之專家得自願登錄，提供
學經歷及專業證照等相關背景資料。

 公司簡易申報登錄查詢：公司透過股票代號或公司治理評鑑帳號即可查詢使用本平台。

 免費使用：本資料庫係公益建置，登錄雙方完全免費，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
辦理。

證基會持續配合主管機關政策優化資料庫功能，如增列董事參與「功能性委員會(包括審計、薪酬
及提名等)」之經歷，及參加獨立董事進修之情形，公司可依多元化需求蒐尋人才。

「獨立董事人才資料庫」自建置以來，已超過15萬人次瀏覽，共納入1,500多位專家學者資料，期
對於上市(櫃)公司遴選獨立董事有所助益。鼓勵上市櫃公司多加利用，有意願擔任獨立董事之專業
人士亦歡迎上網登錄。

• 聯絡單位:證基會研究處俞先生

• 聯絡電話:(02)2397-1222分機353

• 電子郵件:research@sfi.org.tw

• 網址:http://webline.sfi.org.tw/watch/BW-ma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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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line.sfi.org.tw/watch/BW-main.asp


董事會及個別董
事

功能性委員會

外部績效評估

 2020年起強制每年就董事會

及個別董事進行自我或同儕

評鑑，並申報績效評估結果。

 2024年起每年定期就審計

委員會、薪酬委員會進行

內部評估 (§18）

 評鑑:每三年執行外部評估一

次、已於受評年度或過去兩年

度執行、揭露評估結果

(公司治理評鑑2.23加重給分)

2025年起
每年三月底前申報

「資訊申報作業辦法」第3條第2項第31款：三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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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績效評估



董事會績效評估(續)

• 公司可參酌
109年6月3日
公告之「董事
會績效評估辦
法」參考範例，
訂定董事會績
效評估辦法並
建議經董事會
通過後實施。

• 績效評估指標
應由薪資報酬
委員會定期檢
討並提出建議。

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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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績效評估(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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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修評估
之落實情形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其他功能性委員會

2024年下半年
將進行修改



新任、續任之定義：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推行要點§3

董事進修規範

13

具體措施 2022.12.23 修正

董事進修規劃

(§14）

2023年：上市櫃公司董事於每屆就任年度

須進修3小時。 (依董事任期屆滿適用)

公司治理評鑑指標2.25：

獨立董事新任者於就任當年度至少12小時，就任次年度及續任者每年至少6小時。

全體董事新任者於就任當年度至少12小時，就任次年度及續任者每年至少6小時依規範

完成進修，則總分另加一分。

違反效果董事會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27條

強
制

自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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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修情形之申報作業

就任日期為這位董事本屆選(就)任
日期。

初任日期係指第一次擔任上市上櫃公司之董事之日
期，例如：原擔任A上櫃公司董事之法人代表人，
後擔任B上市公司自然人董事，初任日期即填第一
次擔任A上櫃公司董事之法人代表人之日期。若因
初次上市上櫃而第一次擔任上市上櫃之董事者，請
填入上市或上櫃日期。

 請自下拉選單中選擇進修
單位(同公司治理中心網站
-董事進修認可機構名單)

 如非前述單位，請選：其
它(請刪除此列，並自行輸
入主辦單位名稱)

這屆所有董事任期起迄期間皆應相同。



公司治理主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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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 依據新版公司治理藍圖(2018-2020)規劃，為達成對董事支援之策略目標，規範上市櫃公
司依規模大小設置公司治理主管。公司治理3.0-永續發展藍圖(2021-2023)進一步將設置範
圍擴大至全體上市上櫃公司。(董事會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20條~第25條)

設
置
範
圍

• 設置範圍擴大：上市上櫃公司應設置公司治理主管。但實收資本額未達20億元且非屬金
融保險業者，得於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前完成設置公司治理主管。

違
反
效
果

證交所/櫃買中心得處以新台幣三萬元之違約金，並限期於證交所/櫃買中心指定時限內改
正之，未依限改正者，每逾一營業日得處以新台幣一萬元之違約金，至改正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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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主管為公司之經理人，並得由公司其他職務兼任，兼任者不得設
有利益衝突或違反內控情事。

位階

• 公司治理主管應取得律師、會計師執業資格或於證券、金融、期貨相關機

構或公開發行公司從事法務、法令遵循、內部稽核、財務、股務或第21條

所訂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單位之主管職務達三年以上。(並非表示現任內部

稽核主管可以兼任公司治理主管)

資格

•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

•協助董事、監察人就任及持續進修

•提供董事、監察人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

•協助董事、監察人遵循法令等

•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職權

111年修法增加:
1.獨立董事資格之適法性審核
2.協助辦理董事異動相關事項

公司治理主管規範(續)

若個案情節出於故意或重大缺失、或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
格有重大影響者，得處以5~500萬元之違約金。



公司治理主管向董事會報告其就獨立董事於提名、
選任時及任職期間內資格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章之
檢視結果之頻率？

•上市公司應確認其獨立董事資格符合相關法令規章，公
司治理主管向董事會報告頻率依公司內部規範辦理，實
務上如提名、選任時點相近可加以簡化，任職期間以每
年至少向董事會報告一次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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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主管規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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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主管規範(續)

•初任者，自擔任職務起一年內至少進修18小時

•持續進修每年12小時

•進修範圍、進修體系參照上市上櫃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

專業進修

•辭職或解任者，應自事實發生日起一個月內補行委任。

異動規定

•設置及異動:(未來將改為線上申報)

•於次一營業日7:00前發布重大訊息

•變動2日內申報公司治理主管現況或異動資料表(SII系統內)，並將申報書及
適任資格證明文件函報本公司

•申報內部人股權資訊(就任2日內/每月15日前/質權設定及解質5日內)。

•進修情形:每年1月底前申報。

•「公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第10條:應於附表二之三揭露公司治
理主管之辭職解任情形。

申報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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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建議

1
申報進修時數時需選擇「初次訓練」、
「持續進修」還是「初任未滿一年設定免
申報」?

• 若初任者申報時尚未修課或未滿18小時，均可選擇「初任未
滿一年設定免申報」

• 後續每年持續進修12小時，則選擇「持續進修」。

2 上傳資料後，該如何進行修改或刪除?

• 先更改原先填寫之任意內容並按確定鍵後，即會跑出刪除的
選項，此時將原先申報錯誤年份之資料刪除後，再重新填寫
即可。若要修改舊任公司治理主管資料，亦為先刪除新任公
司治理主管資料，待舊任公司治理主管資料填妥後，再填入
新任公司治理主管資料。

3
會計主管兼任公司治理主管者，會計主管
進修課程可以抵用公司治理主管進修的時
數嗎?

• 會計主管、公司治理主管應分別選擇與執行業務相關之課程
進修，並依規認列每年應達成之進修時數。

4
公司治理主管初任進修18小時若有跨年度
之情形，次年度是否仍應完成持續進修12
小時？

• 初任公司治理主管自「董事會設置要點」擔任此職務之日起
一年內參加初任進修18小時者，其進修期間若有跨年度之情
形，則次年度得免修12小時之持續進修課程，惟若於當年度
已修畢初任進修之18小時者，次年度起即應持續進修12小時。

公司治理主管規範(續)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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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集



董事會設置及公司治理申報
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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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時
• 於次一營業日7:00前發布重大訊息
• 於2日內輸入董事會組成基本資訊、功能性委員會變動等相關資訊

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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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少於五人。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
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
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
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董事人數 (證交法第 26-3 條)

•人數不得少於二人，且不得少於
董事席次五分之一。

•獨董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者，
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董
均解任時，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獨立董事人數 (證交法第14-2條)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人數不得少
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
少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審計委員會 (證交法第 14-4 條)

•人數不得少於三人，過半數成員應
由獨董擔任並由全體成員推舉獨董
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人數不足三人者，應自事實發生之
即日起算三個月內召開董事會補行
委任；但因獨董成員解任且無其他
獨董者，在公司補選獨董前，得先
委任不具獨董資格者擔任薪酬委員
會成員，並於獨董補選後委任之。

薪酬委員會(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

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12條)

常見缺失

常見缺失

上市/櫃公司董事
會設置及行使職
權應遵循事項要
點(§4）
獨董人數不得少
於三人

2024 or 2027年
不得少於董事席
次三分之一。



董事會運作情形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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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年度資料於每年1月1日開放輸入，應於1月15日前輸入前一年度開會情形
（年度資料需包含該年度改選前之董事會召開及董事出列席情形），釋例如
下:
(1)「民國112年度，董事會共召開____次」，請填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
31日間董事會開會次數(不含常務董事開會次數)；若112年度有改選，則須包
含改選前後之資料，勿申報為本屆董事會開會次數。
(2)「所有董事（不包含監察人）應出席次數合計____次」，請填寫112年1月
1日至112年12月31日間各董事應出席次數合計數(含改選前後之資料)，若有5
位董事，應出席次數分別為7、7、6、7、7，合計34次，請輸入34次。
(3)「實際出席次數合計____次」，請填寫112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間各
董事實際出席次數合計數(含改選前後之資料)，若有5位董事，實際出席次數
(不含委託出席)分別為7、6、5、7、7，合計32次，請輸入3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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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委員會運作情形申報作業



規範

•董事長與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為同一人或互為配偶或一親等親屬者：

•應增加獨立董事席次

•並應有過半數董事未兼任(上市上櫃公司本身的)員工或經理人

•增加獨董席次：

•獨董人數不得少於4人，但董事席次超過15人者，獨董人數不得少於5人

完成期限

• 2023年12月31日
•上櫃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六億元者，
得於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設置

違反效果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改正。(第8條第3項)

•未於三個月內改正，證交所/櫃買中心得處以新台幣三萬元之違約金，並限
其於指定時限內改正之，未依限改正者，每逾一營業日得處以新台幣一萬元
之違約金，至改正為止。

•若個案情節出於故意或重大缺失、或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
得處以5~500萬元之違約金，並得請上市/櫃公司議處相關失職人員。

董事會
設置及
應遵循
事項要
點第27

條
25



董總同一人申報

董事及董事長
非員工身分

「資訊申報作業辦法」
第3條第2項第31款第3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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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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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應揭露個別董事酬金範圍

 擴大：公司治理評鑑最後一級距 > 最後二個

級距 (66-100%)

 新增：

─ 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稅後淨利增加10%以上

，惟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時員工年度薪資平

均數卻未增加。

─ 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稅後損益衰退達10%且

逾500萬元，及平均每位董事酬金(不含兼任

員工酬金)增加達10%且逾10萬元。

提升揭露時效

 資本額20億以上公司

提前至股東常會

─ 14日前申報年報

公布日期：民國 112 年 11 月 10 日

溫室

氣體

申報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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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年報近期修正重點及審閱常見缺失
年報揭露酬金政策及發放情形-2022年度V.S. 2021年度



溫室

氣體

申報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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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年報近期修正重點及審閱常見缺失(續)
年報資通安全管理揭露情形-2022年度V.S. 2021年度 公司治理中心網站 > 法規及問答 > 股東會年報最佳實務參考範例

https://cgc.twse.com.tw/lawReport/listCh

https://cgc.twse.com.tw/lawReport/listCh


2024年1月11日修正

•為避免董事會會議延長開會時間未確定引發爭議，明定出席人數不足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之時限以當日為限。

修正條文第12條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或未依規定逕行宣布散會時，
為避免影響董事會運作，明定董事會主席之代理人選任方式:

•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或未依規定逕行宣布散會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
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

•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
推一人代理之。

修正條文第13條

30

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



•配合證交法修正公布第14條之4第4項，刪除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成員準
用公司法第213條、第214條及第223條有關監察人規定。

•有關公司對董事之訴訟及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其他
法律行為時，應依證交法第14條之4第3項由審計委員會合議為之，並由審
計委員會選任代表，明定審計委員會選任前開代表人之程序。（修正條文
第5條）

•有正當理由致審計委員會無法召開時，財務報告事項仍應由獨立董事出
具「同意」意見。（修正條文第8條）

明定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及董事為自己與公司交易時之代表人之選任程序：

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審計委員會開會應以便利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成員出席及適合會議召開
之時間及地點為原則，以保障審計委員會成員與會之權利。（修正條文第
7條）

•為避免審計委員會未能選出召集人或召集人不為召集審計委員會，影響
公司業務運作，明定召集人之推選方式、及召集人不為召集時得由審計委
員會全體成員2分之1以上之獨立董事自行召集。（修正條文第7條）

•為完備審計委員會議事程序，明定審計委員會之會議進行程序，包括審
計委員會出席成員未達全體成員二分之一時延後開會、會議進行中在席人
數不足時暫停開會之程序、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或主席未依規定逕行
宣布散會時之代理人選任方式等規定。（修正條文第8條之1、第8條之2）

完備審計委員會召集及議事程序

公開發行公司審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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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相關問題請洽：

02-8101-3489 楊小姐/ 3032駱小姐(評鑑)

02-8101-3907 黃小姐(法規)

ESG、IFRS、永續報告書相關問題請洽：

02-8101-3015 李小姐/ 3789陳小姐

年報相關問題:02-2774-7473

上櫃公司公司治理相關問題請洽：

02-2366-5906 黃小姐(評鑑)

02-2366-5960 賴小姐/6073吳小姐(法規)

ESG、IFRS、永續報告書相關問題請洽：

02-2366-6046 王先生

02-2366-5927 蕭小姐


